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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p.31 

屏東縣水利國小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 年 07 月 03 日 09 時 00 分 

二、地點：會議室  

三、主席：校長陳賢德                      紀錄：教導主任謝亞那 

四、簽到：如簽到單 

五、業務報告 

(一)主席報告 

    今天我們要利用這個會議針對這學期實施課程教學的成果進行校內評鑑審議，請大家針對這個議

題能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大家辛苦了。 

(二)工作報告 

1.上次會議決議新課綱之課程評鑑表分兩部份來撰寫，一份是「111 下領域評鑑表」，依領域共分 10
組，每組組員 3人，共同完成該領域評鑑表；另一份是「111 下彈性評鑑表」，此表已融合校訂課程
和法定課程，並依照課程計畫排定的實施週次完成該表。 

2.領域分組如下: 

母語領域小組-虹宏&惠娥&牧桓/生活領域小組-珮瑩&牧桓&汝娟/自然領域小組-建民&聖軒&俊傑 

社會領域小組-亞那&俊傑&逸軒/英語領域小組-逸軒&亞那&虹宏/健體領域小組-俊傑&亞那&建民 

國語領域小組-惠娥&虹宏&建民/綜合領域小組-牧桓&珮瑩&聖軒/數學領域小組-聖軒&汝娟&惠娥 

藝文領域小組-汝娟&逸軒&珮瑩/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查本校 112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針對本學期課程計畫內容，提請討論與決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依規定時間於 112 年 7 月 5 日前掛屏東縣指定之網頁及預備 7/18 送審。 
 
 

案由二：審查本校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明訂各校將特教課程計畫納入全校課程總體計畫送

主管機關備查。另查，依屏東縣政府105年6月15日屏府教特字第10519554900號函之說明

二「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納入特殊教育教師代表，並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審議會議中。」 

二、 請學校課發會委員檢視如下事項 

(1)特教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 

(2)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節數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 

(3)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一致。 

決  議：修正後通過，依規定時間於 112 年 7 月 5 日前掛屏東縣指定之網頁及預備 7/18 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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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審議本校 111 學年度下學期領域評鑑表，提請討論。 
說明：每種領域先寫一份就好，所教學的年級都綜合在這份資料上。 
決議：審議通過。如附件一 

 

案由四、審議本校 111 學年度下學期彈性評鑑表，提請討論。 

說明：低年級各有 4項，中年級各有 6項，高年級各有 5項。 

決議：審議通過。如附件二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12 年 07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承辦人：謝亞那         教導主任：謝亞那          校長：陳賢德              

                       總務主任：孔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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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發會的主席報告 夥伴對課程計畫提出修正意見 

  

謝主任對第二次課發會的工作報告 夥伴對課程評鑑成果提出修正意見 

  

輔導組長對特教課程計畫的工作報告 謝主任對夥伴寫的課程計畫提出修正意見 

 


